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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全資附屬公司與Apple開展合作的補充公告 
 

茲提述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16年12月7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
司刊發之《關於全資附屬公司與Apple開展合作的公告》（「該公告」），除該公告已披露的內

容之外，本公司現將本次合作事項做補充說明如下： 

 

1.本次合作事項是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北京天潤新能投資有限公司（「北京天潤」）擬與

Apple(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之一)就風電項目開展合作，並共同推動綠色電力的發展；

Apple(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之一)擬參股北京天潤四家項目公司所涉及風電場項目容量合

計為285MW。 
 

2.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規定，本次本公司與

Apple(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之一)合作事項無需提交公司董事會、股東大會審議。 

 

3.本次本公司與Apple(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之一)合作事項還需提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商

務部進行反壟斷審查及項目當地商務部門進行審批，待達到協議約定的交割條件後方可完

成交割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馬金儒 

公司秘書 

 

北京，2016年12月9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、王海波先生及曹志剛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于生軍先
生、趙國慶先生及馮偉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校生先生、羅振邦先生及黃天祐博士。 

 


